21萬消費券作廢 婦寫信求總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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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手上還留有消費券嗎?新竹有一名經營書店的老婦人，以為消費券是政府發的另類錢幣，遲遲捨不得花用，還把面額21萬元的消費券藏起來當私房錢，上星期拿出來兌換時才發現過了有效期限，讓老婦人欲哭無淚。

手裡拿著厚厚一疊消費券，面額高達21萬元，但是現在全都成了廢紙，新竹一名經營書店的70歲王姓婦人，誤認為消費券是政府發放的另類錢幣，不知道有兌換期限，上星期把全部消費券拿到銀行兌現時才發現逾期。

98年1月18日開始發放消費券，卷面上標示使用期限為9月30日，卻沒有註明兌現時效，另外根據統計，去年總共發放832億消費券，總計兌付819億，還有3點多億元未兌換，估計可能是希望留作紀念，或者和王姓老婦人一樣忘記兌換。

講到心酸處，老婦人哽咽落淚，對經營書店的她來說，21萬元是一筆不小數目，一筆一劃寫下給馬總統的話，希望能夠換回一個機會。






